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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

为船员船舶提供高品质服务

——《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》解读
杨华雄

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，北京 10002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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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践行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规范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，提升服务质

量和水平，为船员、船舶提供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优质

的服务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 2022 年工作要点

和更贴近民生实事的通知》的部署安排，交通运输部组

织交科院、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、浙江数智交

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并发布《内河水上服务

区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1 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发展的总体情况
随着我国内河航运的发展，船员和船舶对生产、生

活物资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，我国内河水上服务区快

速增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 2021 年底全国有 58 个建成

运行的内河水上服务区；在 2022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

生实事工作的推动下，又新建成 11 个内河水上服务区，

18 个完成功能拓展或升级改造，19 个正在推进建设相

关工作，初步形成内河水上服务区体系，覆盖长江干线、

京杭运河、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等内河重要航道。

2022 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“推进内河重要

干线水上服务区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”开展过程中，各

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办实事、利船员，切实提升船员

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重要工作目标，积极听取船员意

见，通过推进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，努

力提升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质量，不断满足船员生产生

活的需求，解决好船员工作生活的难点和痛点，努力

将内河水上服务区打造成为广大船员辛苦航途中的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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馨“港湾”，受到船员们广泛好评。内河水上服务区

2022 年共服务船员 140 余万人次。

2 《指南》的出台背景和意义
内河水上服务区可为船员、船舶提供生活物资补给、

供水等服务，受到船民广泛欢迎。但目前还存在部分水

上服务区服务内容较少、水平参差不齐和质量不高等问

题。交通运输部党组高度重视，将“推进内河重要干线

水上服务区建设和服务功能提升”列入 2022 年交通运

输更贴近民生实事，要求研究出台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。

为抓好贯彻落实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在 2022 年年

初组织部交科院等单位启动指南起草工作，先后开展 4

次线上调研，赴重庆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苏、浙江等 9 个

内河水上服务区开展现场调研，多次与相关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、服务区运行单位等进行座谈，面向服务区运行

单位、航运企业、船员开展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，召开

2 次专家咨询会。

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还书面征求海事部门和相关省

厅、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等相关单位意见，

组织开展专家咨询听取相关专家、公路学会等单位意见，

修改完善并按程序审定后，以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〈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交

办水函〔2022〕1717 号）发布。

3 对内河水上服务区的监管
内河水上服务区是为船员、船舶提供多种服务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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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场所，建设、运行主体多元，相关业务涉及多个行业

主管部门，如交通运输、商务、食品安全监管、药监等

部门。因此，《指南》提出，内河水上服务区运行单位

的服务行为应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

的原则，依法依规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其它相关部

门的监管。

目前，江苏、浙江的内河水上服务区大多由地方航

道（水运、港航）事务（管理、发展）中心等单位负责

运行，江苏部分地市人民政府还通过“三定”明确港航

事业单位负责内河水上服务区运行的指导协调和具体运

行等工作。但由于内河水上服务区相关业务涉及多部门

的特点，《指南》提出，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

与其它有关部门联动，发现涉及其它业务违规行为的，

及时向其它部门通报。

对于长江干线上的水上服务区，长江航务管理局系

统、相关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开展大量协调

推动工作，并对涉及交通运输行业的业务履行监督管理

职责。因此，《指南》提出长江航务管理局会同相关地

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按职责分工做好对长江干线水上

服务区交通运输业务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。按照珠江航

务管理局的职责，《指南》明确珠江航务管理局协同相

关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做好西江航运干线水上服务

区服务行为涉及交通运输行业业务的监督管理。

4 对水上服务区运行单位的要求
运行单位是承担内河水上服务区日常运行和维护

的单位。《指南》明确指出，运行单位应建立运行和安

全管理制度。

在安全管理方面，运行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

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。

在运行管理方面，运行单位对经营性业务要做到证照齐

全、诚信公平；对员工要进行岗位培训，提升员工职业

素养、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；对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要

体现节能环保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要求；对船员、船

舶要提供服务手册，明确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以及投诉

处理等信息。

考虑到内河水上服务区运行主体多元化，对于采用

租赁、对外承包经营方式的服务项目、场所或设备，运

行单位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要求，与承

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运行

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

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

督促整改。

5 对水上服务区服务提升的要求
《指南》发布主要目的，在于促进内河水上服务区

发展和服务提升，为船员、船舶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因此，

其服务要求主要聚焦于服务信息发布、服务流程、服务

内容等方面。

在服务信息发布上，《指南》明确省级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、运行单位应通过网站、电子航道图、微信公众

号等方式，对外提供内河水上服务区名称和位置、服务

内容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考虑到长江航务管理局的职能，

长江干线水上服务区相关信息由长江航务管理局组织提

供。

在服务流程上，《指南》鼓励运行单位通过网站、

电话等方式，接受船方服务预约，约定服务位置、服务

时间、服务事项等，告知进出服务区注意事项，并做好

预约记录和登临服务区人员信息登记。

在服务内容上，考虑到目前我国各地内河水上服务

区服务发展不平衡，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，不同地区的

内河水上服务区服务差异较大。《指南》提出内河水上

服务区可结合功能定位和实际情况选择提供相关服务，

并针对主要的 3 类 15 项服务提出要求。立足“保基本、

促提升”的思路，提出内河水上服务区必须具备生活物

资补给、船舶供水服务，对于离岸布置的趸船或固定平

台式内河水上服务区，船员有上岸需求的应提供水上交

通服务。顺应绿色、环保发展要求，鼓励内河水上服务

区提供岸电服务、船舶生活垃圾、生活污水、含油污水

接收服务。同时鼓励内河水上服务区不断增加服务项目，

优化服务模式，以达到引导提供高品质服务的效果。

6 切实推进《指南》落实
下一阶段，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内河

水上服务区服务工作的重要性，高度重视，结合实际抓

好落实，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，督促相关单

位落实责任，指导运行单位以实施《指南》为契机，不

断推动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、服务功能拓展升级、服务

水平提升，为船员、船舶提供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优质

服务。

       （作者系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）　　


